	 股权账户开户申请书(法人）        

	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
    我方申请在贵中心开立股权账户，并委托贵中心对我方持有的在贵中心办理托管登记的股权进行集中托管。
　　我方将严格遵守贵中心的有关规则，并保证向贵中心提供的材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
              法人代表：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股东填写以下内容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公司性质
	

	组织机构代码
	　
	开户行及账号
	　

	委托经办人
	　
	身份证号
	　
	电话
	　

	传真号码
	　
	E_mail
	　
	邮编
	　

	以下内容由北登中心填写

	受理业务号
	　
	受理时间
	　

	初 审
	　
　
	审核
	　　
　

	备            注
	　

	
	注：填写前请认真阅读背面说明。
	
	
	
	
	

	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编制


股权账户开户说明书

   一、 北登中心股权账户是指北登中心为股东开立的，用于记载股权账户持有人持有的在北登中心托管的公司股权及其变更情况的账户。

   二、 持有或拟购买托管公司股权的自然人或法人股东，应委托北登中心进行股权托管，并申请开立股权账户。

   三、 申请开立北登中心股权账户前，应当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如实填写《股权账户开户申请书》。开户申请人在《股权账户开户申请书》上签名后，表示已经认真阅读本说明书及《股权账户开户申请书》，并同意接受本说明书条款。

   四、 对于拒绝在《股权账户开户申请书》上签名的申请人，北登中心拒绝为其开立股权账户。

   五、 股权账户申请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股权托管登记实施细则》的规定。

   六、 股权账户申请人应当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等开户资料，并对开户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负全部责任。

   七、 股权账户持有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有重大变化时，应当及时向北登中心申请变更。否则，因此导致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股权账户持有人自负。

   八、 股权账户持有人保证股权账户的合法合规使用，对因违规使用导致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股权账户持有人自负。

   九、 北登中心应当对股权账户持有人的开户资料保密，但法律法规另行规定的除外。

   十、 北登中心仅对申请人所提供的开户资料进行合规性审查，对下列情况之一所引起的法律纠纷，北登中心不承担责任：

   1. 申请人使用虚假资料开户；

   2. 违规使用他人合法证件开户；

   3. 其他违规开户的情况。

十一、公司性质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
